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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单县10月21日讯 (通讯员
周博) 近日，山东省菏泽市单县

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情引诱”贩
毒案件，虽被告人宫某拒不认罪，对
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贩卖毒品罪的罪
名及事实有异议，在确凿证据的印
证下，经过开庭质证认证，认定宫某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四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据了解，单县公安局将涉嫌犯
盗窃罪的凌某抓获归案，并从其
身上搜出一包毒品。经讯问，凌某
供述毒品是从宫某处购买的。凌
某为争取立功配合侦查人员向宫
某打电话称要购买2 0克毒品，并
要求宫某将毒品送至单县某宾馆
房间。2 0 1 4年 6月 5日凌晨，远在
数百里外安徽宿州的宫某连夜坐
出租车赶到单县，当宫某携带毒

品进入房间后，被布控在此的民
警当场抓获，从其身上搜出三包
透明塑料袋装的白色晶体，经鉴
定均含有甲基苯丙胺成分，共计
24 . 35克。

单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宫某贩
卖毒品甲基苯丙胺，情节严重，其行
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应当追
究刑事责任。虽然被告人宫某拒不
认罪，但根据全案证据可以认定宫
某被公安机关采取特情手段而实施
了贩毒行为。被告人宫某曾因吸毒
被行政拘留，依法从重处罚。根据被
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认罪态度，
判决宫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
徒刑七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宫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后菏泽市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贩贩卖卖毒毒品品，，男男子子获获刑刑七七年年四四个个月月
单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特情引诱”贩毒案件

驾考不过关

交高额二次培训费？

本报单县10月21日讯 (记者
牟张涛) 近日，不少单县市民向本报
反映，在单县驾考补考费大幅度上升，
还有高额二次培训费，而其他县区包
括菏泽市区补考费却没有上涨，也不
存在二次培训费。记者为此进行调查。

18日，市民张女士拨打本报新闻
热线称，她准备近期选择单县一家驾
校学车。但她从朋友那里听说，单县这
段时间补考费上涨，还有了二次培训
费，“朋友说在菏泽其他地方这两种情
况都不存在。”张女士怀疑这是驾校恶
意乱收费。

记者联系单县一些驾校得知，自
10月1日起，补考价格确实有所上涨。
对于二次培训费，不少驾校称知道此
事，但并未开始收取。

随后，记者联系到菏泽车管所了
解到，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关
于改革机动车驾驶许可考试收费办法
有关问题的复函中写明：改变驾考一
费制收费办法，实行自助预约考试、异
地考试，分科目收费。其中，汽车、低速
载货汽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相关知识(科目一)考试为每人次80元；
场地驾驶技能(科目二)考试为每人次
240元；道路驾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
常识(科目三)中，道路驾驶技能项目考
试为每人次200元，安全文明驾驶常识
项目考试为每人次40元。

以上价格和单县一些驾校提到的
补考价格是一致的。

对于二次培训费是否合规，记者
拨打了12358价格监督电话。对于二次
培训费，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属于学员
自愿缴纳的项目。“学员可以不交，但
如果完成学时考试没有过关，想继续
在驾校培训，就需要缴纳。”工作人员
称，学员考试C1，首次培训每学时50

元，考试没有过关进行二次培训，每学
时是首次培训价格的80%即40元，驾校
可按照上浮20%和下浮30%之间收取。

“如果学员不愿二次培训，则不需要缴
纳，如果驾校强制收取，学员可拨打
12358进行举报。”

百百善善孝孝为为先先
感感恩恩公公安安情情

10月17日，在2015年九九重阳节来临之际，由单县公安局和山东能源肥矿集团陈蛮庄
煤矿、单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共同主办的“百善孝为先、感恩公安情”九九重阳节联欢会在
单县李田楼陈蛮庄煤矿举行。旨在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的中华民族光荣传统，充分表达全体
在职在岗民警对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的尊敬感恩之情。

本报通讯员 李猛 摄影报道

法官说法

根据《全国法院审理
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
会纪要》中规定，运用特
情侦破案件是有效打击
毒品犯罪的手段。对于特
情提供的情况，必须经过
查证属实，符合刑事诉讼
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证
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
使用。因特情介入，其犯
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
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
也不易流入社会，其社会
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
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在特情介入侦破案件
中，有犯意引诱和数量引
诱的情况。“犯意引诱”是
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
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
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
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对
具有这种情况的被告人，
应当从轻处罚。根据此规
定依法对被告人宫某酌情
从轻处罚。但被告人宫某
曾因吸毒被行政拘留，依
法从重处罚。综上，判决宫
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七年四个月，并处
罚金三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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